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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101年度人民陳情案件 

檢討分析報告  

壹 、前言 

墾丁國家公園為我國第一座國家公園，陸地面積38,083公頃

（約台北市轄區之70％），海域面積15,050公頃，屬一典型兼具

海洋及陸地的國家公園，在兼顧國家公園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景

觀、野生動植物、史蹟，及提供國民生態保育研究及育樂之宗旨

下，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以下簡稱本處）積極規劃、改善相關

為民服務之軟硬體設施，藉以強化環境教育宣導功能及提昇遊憩

品質。 

本處對於民眾陳情、請願、建議興革、舉發違失、人民抱怨

等事項向來均甚為重視，民眾可透過網際總機、24小時免付費電

話、檢舉信箱、一般電子郵件、處長信箱、討論區、電話、傳真、

首長與民有約、或親臨本處口頭、郵寄書面等多種管道提出陳

情、舉發、或建言，本處均立即交由主辦課室站審慎處理，並簽

報處理結果，且以書面、當面口頭、電子郵件等方式立即答復當

事人，以使民眾提出之問題獲得滿意解決。 

為期更加有效處理人民陳情案件，提昇本處服務品質，本處

並訂定「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處理人民陳情案件作業須知」，將

上述處理作業流程予以標準化，以使本處內部同仁及欲提出陳情

之民眾均有明確之作業規範可資依循，人民之權益也將更有保

障。 

另為加深民眾知悉及善用本處單一窗口24小時免付費專線

電話0800-861-321之管道，於本年度內也舉辦了創意押韻口號之

徵求活動，藉此選取足具專線號碼代表性諧音之創意押韻口號，

讓民眾易於熟記該專線號碼，進而可輕易撥打該免費專線與本處

互動，並提昇該項免費服務之品質與能量。 

選取之創意諧音口號為0800-861-321把樂意‧當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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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陳情案件類別及陳情方式統計（暫時統計至101年7月31日） 

一、陳情案件提出之管道： 

本處101年1月至101年7月受理人民陳情案件共164件，提出之方

式，以公文之陳情書49件最多（佔30％）、首長與民有約46件

（佔28％）、24小時免付費電話22件（佔13％）、本處Facebook

留言19件（12％）、部署處長等首長信箱13件（佔9％）、本處

官網「討論區」留言7件（4％）、政風承辦人受理陳情案件4 

件（佔2 ％）、網路總機4件（佔2％），詳如附表1。 

 

   附表 1      101 年度人民陳情案件提出方式統計表 
方 式 首長 

信箱 

陳情書 首長與 

民有約 

免付費 

電 話 

網路 

總機 

政風 

受理 
官網 

留言 

臉書 

留言 

總件

數 

件數 13 49 46 22 4 4  7 19 164 

百分比  9 ％ 30 ％ 28 ％ 

 

13 ％ 2 ％  2 ％  4％ 12％ 100％ 

 

二、陳情案件之提出情形： 

  

（一）陳情書 

        本處於101年1至7月份受理民眾來文，總共4,896件，其中陳 

情案件有49件、訴願或訴訟案件有7件、一般案件有3,604 

件、申請核給證明或許可或執照之案件有1,236件。如附圖 

一及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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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處101年1月至101年7月公文性質分析圖   

 

101 年 1 至 7 月份公文性質分析圖 

申請案 2  25 % 

訴願案及 0   
陳情案 1 1% 

一般公文 文 74% 

一般公文 

陳情案 

訴願案 

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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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二）「0800-861-321免付費專線電話」： 

0800-861-321免付費專線電話也是民眾陳情的多元管道之 

一，利用此管道更可提昇為民服務之能量： 

1、本處免付費專線電話101年1月至101年7月，總共接聽451通

來電洽公，與100年接聽330通來電相較，101年來電數數增

加了121通（增幅約三成六）。 

2、今年來電中涉及人民陳情案件者有22件（佔來電總數5％） 

        ，與100年有18件比較，今年此陳情管道之利用率稍提高。

其中違失之投訴舉發有13件（佔59％）、行政法令之查詢 

確認有5件（23％）、行政權益之維護有3件（13％）、行政

興革之建議有1件（5％）。如附表2、3及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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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0800-861-321案件類別統計表   
 屬  性  

  

行政興革 

之建議  

行政法令 

之查詢  

行政違失 

之舉發  

行政權益 

之維護  

總件數  

件數  1 5 13 3 22 

百分比 5％ 23％ 59％ 13％ 100％ 

 

附表3    101年1至7月免付費專線電話接聽來電之情形歸納表 

 

 

 

 

 
 
 
 
 
 
 
 
 

 
 

圖二 本處 101 年 1 月至 101 年 7 月免付費專線電話來電統計圖   

101年1月~7月免付費電話

旅遊諮詢

40%

土地詢問

9%

生態保育

20%

行政服務

23%

其他

8%

旅遊諮詢 土地詢問 生態保育 行政服務 其他  

 詢問旅遊資訊 : 包括預約簡報、門票、停車費、申請解說員、

景點介紹、天氣、日落時間….等 178 通。 
 詢問土地使用管制事宜：包括本園計畫第二、三次通盤檢討

管制情形、申請分區使用證明之流程、整地條件、道路歸屬….
等 42 通。 

 

 諮詢生態保育事宜:包括申請龍坑、南仁山、採集証、受傷動

物….等 89 通。 
 行政服務：包括詢問公文收發事宜、修繕房屋細節、檢舉違

建、旅遊保險、暑期志工、泊船相關規定、借場地、道路工

程、投訴出火攤販之髒亂、陳情南灣沙灘之髒亂、申請拍片…
等 105 通。 

 其他服務：37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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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網路總機」之服務： 

本處官網首頁設計有「網路總機」供線上及時洽公談論 

，也是民眾陳情的多元管道之一，同樣也可更提昇服務 

之能量： 

1、本處在官網首頁設計有「網路總機」之專人及時洽公服 

務，101年1月至101年7月，共接到22件民眾線上洽公之 

需求，與100年有11件相較，今年此管道之利用率有升溫 

成果。但未來仍須釋出誘因來鼓勵更多民眾善用此管道 

來洽公、陳訴。 

2、在前述22件線上及時洽公案中，有4件屬於陳情案件，包

括「行政權益之維護」有1件、「行政違失之舉發」有3

件。如附表4。 

     

附表4  網路總機案件洽公類別統計表   

屬  性  

  

行政興革 

之建議  

行政法令 

之查詢  

行政違失 

之舉發  

行政權益 

之維護  

總件數  

件數  0 0 3 1 4 

 

（四）今年新增本處在Facebook註冊設置「塗鴉牆」，提供民眾

留言： 

     今年本處新增臉書塗鴉牆供民眾隨時留言提出詢問、建議 

、投訴之服務，為一項新創舉，反應良好，迄101年7月31

日止共有1,605個按讚的粉絲。 

      1、今年前七個月臉書內塗鴉牆共有96件留言，其中涉及陳情 

、投訴者有19件（佔總留言數20％）。 

      2、前項19件陳情或投訴之留言，以反對後灣「遊一」開發為

飯店乙案有9件居多。其他10件包括：  

 建議私人土地也不能舉辦春天吶喊、比基尼party等戶 

           外音樂活動者2件。 

 本處公共管理應改善或加裝設施者2件。 

 園區生物出沒反應，共2件。 

 投訴民間商業活動影響環境者，共2件。 

 舉發本園沙灘、道路髒亂、民眾排放污水者1件。 

 檢舉生態保護區無登記而闖入釣魚者，共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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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今年本處官網新增規劃「討論區」，提供民眾留言： 

  今年本處官網新增「討論區」，供民眾隨時留言提出詢問 

、建議、投訴之服務，並有專人及時回應。此亦為一項新

創舉，反應良好，網友留言及本處之回應內容，迄101年7

月31日止，已有3,370人次瀏覽。 

1、今年前七個月本處官網「討論區」內共有10件留言，其中 

涉及陳情、投訴者有7件）。 

2、前項7件陳情或投訴之留言，包括：墾丁大街之亂象、出火

攤販之髒亂、南灣沙灘塑膠椅及花陽傘破壞美麗海岸線等 

為重點。 

 

（六）民眾利用「首長與民有約」場合提出陳訴： 

   1、本處今年前七個月受理民眾於「首長與民有約」場合提出

陳訴共46件（佔陳情總數28％），本處處理方式包括公文

回覆1件、電子郵件自動回覆28件、提供網路查詢17件。 

      如附表5及圖三。 

2、處理結果包括已結案29件、持續追縱辦理17件。 

3、陳訴內容包括：希望違建緩拆23件（51％）、其他12件 

（26％）、土地利用8件（17％）、生態保育與環境問題2

件（4％）、旅遊活動及音樂會1件（2％）。如圖四 

    

  附表5  首長與民有約陳訴案件回覆情形統計表（101年1月至101年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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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首長與民有約回覆情形統計圖 

0

5

10

15

20

25

30

『首長與民有約』回覆情形圖表

(101年1月至101年7月)

公文回覆 0 0 0 0 0 1 0 1

電子邸件回覆 0 1 8 3 1 11 4 28

網路查詢 1 6 6 1 1 2 0 17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合計

 
 

 

圖四  「首長與民有約」案件屬性分類統計圖 

『首長與民有約』案件屬性分類統計圖表

101年1月至101年7月

旅遊活動

及音樂會

1件,2 %

 土地利用

8件,17 %

生態保育與

環境問題2件

4 %

違建緩拆

23件,51 %

其他12件26 %

生態保育與
環境問題

土地利用

違建緩拆

旅遊活動及
音樂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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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陳情案件屬性類別： 

101年1月至101年7月度受理陳情案件總共164件，屬行政 

         興革建議事項者14件(佔9％)，行政法令之查詢者26件 

（佔16 ％），行政違失之舉發43件(佔26 ％)，行政權益 

之維護81件(佔49％)，詳如附表6。 

 

附表 6   101 年 1 至 7 月份人民陳情案件屬性統計表   

陳情案件

屬   性  

  

行政興革 

之建議  

行政法令 

之查詢  

行政違失

之舉發  

行政權益 

之維護  

總數  

件數  14 26 43 81 164 

百分比  9 ％  16 ％  26 ％  49 ％  100%  

 

三、陳情案件內容分析  

本處 101 年 1 至 7 月份由各種管道接獲 164 件陳情案件，

就其內容分析如下： 

1、陳情緩拆違章建築、或可以增高房屋高度、改建等申辦 

補照者共 44 件。 

2、陳情民宿免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者共 25 件。 

3、因違反國家公園法，陳情要求撤銷處分共 5 件。 

4、陳情第三次通盤檢討時應改劃為鄉村建築用地、農業用 

地，及提高建蔽率或建築樓層者共 2 件。  

5、陳情農業資材室遭撤銷許可案者共 1 件。 

6、陳情拆除佔用公地違建案共 1 件。 

7、陳請貴處將所管轄區域內禁止騎馬活動之法律依據及禁 

止之範圍，予以說明及公告共 1 件。 

8、墾丁大街違規攤販、交通、佔用木棧道等建議共 5 件。 

       ９、春吶電音活動違失舉發 2 件、詢問 2 件，共 3 件。 

１０、陳請同意劃設原住民保留地、林班地解除共 2 件。 

1 1、風吹砂採砂案違失舉發共 2 件。 

１２、進入阿朗壹古道案建議 1。 

１３、佳樂水遊園車撞車及有發財車供合影之投訴共 2 件。 

１４、海域救生員勞務標案舉發 2 件。 

１５、颱風期間遊憩區是否關閉詢問案 1 件。 

１６、請求監督樹木移植案、關山觀景平台樹木應修剪各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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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反映梅花鹿造成農民牧草損失１件。 

    １８、有關夜間潛水申請或夜間航行從事海域遊憩共 2 件。 

１９、申請延長整地時間１件。 

２０、本處管有土地及溝渠橫越進出影響農事 2 件。 

２１、舉發違建拆除業務違失１件 

    2 2、反映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進度應儘速完成 1 件。 

    2 3、陳情同意在鵝鑾鼻公園往最南點之步道旁擺設攤位營業者 

4 件。 

    2 4、陳情本處贊助活動經費或舉行飆水活動共 2 件。 

    2 5、陳情於核三出水口設置沖盥洗設施 1 件。 

    2 6、陳情本處改善道路路面平整度 2 件。 

    2 7、陳情妥善規劃鵝鑾鼻公園賣店排列位置1件。 

    2 8、陳情認養公地1件。 

    2 9、陳情可否由土地共有人之一領取全額農作物補償費1件。 

    3 0、陳情撤銷違建行政處分1件。 

3１、洩漏檢舉人身份共 1 件。 

３２、檢舉盜賣七里香共 1 件。 

３３、本處公共設施應改善、修復或加裝設施者 1 件。 

 ３4、有關本處員工經營民宿污染民家共1件。 

    3 5、投訴出火景觀區攤販之違規營業與髒亂1件。 

    3 6、投訴白砂、南灣沙灘美麗海岸線被花陽傘及塑膠椅佔據 

 1件。 

3 7、其他：共1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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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陳情案件處理結果檢討 

 

一、陳情事項處理完成度高： 

本處處理人民陳情案件，其陳情事項可立即解決者，立即 

交由相關課室處理解決後函（答）覆陳情人，視需要更進 

一步以電話向陳情人說明及報告處理結果。其牽涉法令制 

度變革非短時間能解決者，除立即函覆陳情人委婉說明原 

因外，並交由各相關課室列入日後法令研修或業務檢討改 

善之依據。部分因人民對法令或作業方式不熟悉引起之誤

解，則委婉說明，並給予協助。  

 

二、陳情案件處理均依限完成： 

（一）本處接獲之陳情案件來源，包括首長信箱、來函陳情 

、免付費專線電話、網路總機等管道。 

（二）以首長信箱陳情者→ 

均依本處首長電子信箱作業規定於3日內完成，民眾可 

進入本處網頁內等進行處理進度及結案情形線上查詢。 

（三）以陳情書陳情者→ 

均依公文處理作業時效規定，要求承辦人在期限內， 

以最快速的各種方式回覆民眾，以達資訊公開。 

 

三、「0800-861-321免付費專線電話」是民眾陳情的多元之一 

，但可更提昇其服務之能量： 

（一）本處免付費專線電話101年1月至101年7月，總共接聽 

451通來電洽公，詳如圖三，此與100年330通來電相 

較，101年來電數增加了121通（增幅約三成六）。 

（二）此單一窗口免付費服務的能量仍有擴展空間，故如何 

打響專線電話號碼知名度，以及提昇民眾易記，本處 

已舉辦押韻創意口號之徵求活動，並已確定一則最貼 

近專線號碼之諧音口號。經過各種管道推廣諧音口號 

後，估計可再增加三成（約140通）之來電量。 

 

   四、「網路總機」也是民眾陳情的多元之一，同樣也可更提昇其

服務之能量： 

（一）本處在官網首頁設計有「網路總機」之專人及時洽公服

務，但101年1月至101年7月，只及時接收民眾4通線上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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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需求。Skype線上洽公服務內容，屬於權益維護之陳

情有1件、違失之投訴舉發有3件，如附表7。 

（二）而此項遠距、線上及時專人洽談之服務成果，並不彰顯，

顯示此一單一窗口服務，有待使用政策性工具（如加強

宣傳行銷、對於即時通之來電者給予贈品等）來擴展服

務成果，厚實民眾遠距得到及時服務之能量。 

 

附表7  網路總機案件洽公類別統計表   

 屬   性  

  

行政興革 

之建議  

行政法令 

之查詢  

行政違失 

之舉發  

行政權益 

之維護  

總件數  

件數  0 0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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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滿意度調查 

 

一、實施調查作業之期望： 

  本處處理情形答覆陳情人時，皆隨文併附滿意度調查問卷， 

由陳情人填表。陳情人「願意」郵寄或親自到處送回之問卷 

，本處予以統計分析，供本處瞭解陳情人的心聲或建言，並 

提出未來應努力改善之方向。 

 

二、調查作業之方法及過程： 

凡人民陳情案件，以陳情書形式提出者，本處都會編號列管 

，來文附有詳細聯絡地址者，都會於回文時進行滿意度調查 

。實際作法係本處於回覆陳情人之公文封套內，附上滿意度 

調查問卷及貼妥郵資之信封乙只供陳情人填答後寄回。 

三、問卷回收情形： 

（一）101年1月1日起至101年7月31日止，陳情人願意寄回問卷 

者共有16件、陳情人親自送達本處者有13件，以上總計回 

收29件，回收問卷數，佔有聯絡地址可寄發問卷之陳情件 

數112件（陳情書49件＋首長與民有約46件＋政風受理舉 

發案4件＋首長信箱14件）之26％。 

（二）101年滿意度問卷回收件數與回收比例，與上年度100年度 

      之回收15件及回收比例8％相較（以同時期回收總件數180 

件計算），顯示本（101）年1至7月同時期之陳情案件減 

少，但問卷回收情形及回收數所佔比例卻更加良好，更顯 

示本處平常與民眾溝通互動，已減少民眾疑慮與陳情之機 

率。 

（三）透過贈送環保袋之誘因，或許可促使較多的陳情人願意表 

達對於本處處理陳情案件感受滿意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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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收問卷之滿意程度分析結果 

    本案滿意度之分析，因描述性統計結果，已足可反應調查目

的與期望，故不以推論性方式將自變數與依變數再做交叉分析。 

一、回收問卷29份之受訪者基本資料（自變數）描述： 

  （一）性別： 

回收問卷受訪人之性別，以男性21人（佔樣本總數之72％）

居多，女性9人（佔樣本總數之28％）。如附表8。 

附表 8         受訪者性別 

性     別      人     數 

         男          21（72％） 

         女           9（28％） 

       合  計          29（100％）   

 

      （二）居住地區： 

回收問卷受訪人之居住地，以屏東縣26人最多、高雄市 

（含原高雄縣）則有3人。除此之外，無其他縣市陳情人 

寄回或送回問卷。如附表9。 

             
 附表 9      受訪者居住地區 

   縣    市    別      人     數 

   屏東縣       26（90％）     

   高雄市（含原高雄縣）        3（10％）           

       29（100％）   

 
      （三）年齡層分布： 

問卷受訪人之年齡層，以51-60歲有9人（30％）居多、41-50 

歲7人（24％）、61歲以上7人（24％）次之、另31-40歲有6 

人（19％）、21-30 歲有1人（3％）。如附表10． 

           附表 10        受訪者年齡 

    年 齡 層       人    數 

  21-30 歲        1（ 3％）       

  31-40 歲        6（19％）       

  41-50 歲        7（24％）       

  51-60 歲        9（30％） 

  61 歲以上        7（24％）       

  合    計      2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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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育程度： 

回收問卷受訪人之教育程度，以大學畢業7人（25％）居多 

，國小6人（22％）、高中職6人（22％）、專科畢業6人 

（22％）次之、碩士以上2人（6％）、國中1人（3％）。 

         如附表 11。 

 
附表 11       受訪者教育程度 

    教 育 程 度       人    數 

    國小及以下        6（22％） 

    國中        1（ 3％）          

    高中.高職        6（22％）         

    專科    6（22％）          

大學以上        7（25％）        

碩士以上        2（ 6％） 

  合    計       29（100％）       
  
       （五）職業： 

回收問卷受訪人之職業，以農業9人（31％）居多，企業主 

6人（19％）次之。其餘有旅宿、遊樂園業者4人（14％）、 

退休人員或待業中3人（10％）人、一般職員3人（10％） 

、自由業3人（10％）、漁業1人（3％）、其他1人（3％）。 

如附表12。 

 
        附表 12         受訪者職業 

     職  業  別        人    數 

     農    業        9（31％） 

     企 業 主        6（19％）      

   旅宿、遊樂園業者 

 

       4（14％） 

     職    員        3（10％）        

   退休人員或待業中        3（10％）        

     自 由 業        3（10％） 

     漁    業        1（ 3％） 

     其    他        1（ 3％）        

    合      計      2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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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變項分析： 
 

    （一）回收問卷受訪人提出陳情之時間： 

       回收問卷受訪人提出陳情之月份，以101年5月12件（41％） 

居多，3月11件（38％）次之。其餘在1月、4月、6月各有 

2件陳情案（各為6％）、7月1件（3％）。而101年2月份並

無陳情案件提出，猜測因該月份遇到農節春節連假，可能

會影響到陳情人提出陳情之意願。如附表13。 

                  

附表 13   問卷受訪人 101 年度提出陳情之月份及件數 

  月      份        陳情件數及比例  

       1 月            2（ 6％） 

       2 月            0（ 0％） 

 3 月           11（38％） 

4 月            2（ 6％） 

5 月           12（41％） 

6 月            2（ 6％） 

7 月            1（ 3％） 

   合      計           29（100％） 

 

  

（二）問卷受訪人陳情之方式： 

    回收問卷受訪人陳情之方式，以陳情書提出者有22件（75％） 

、親自來處當面言詞陳情者有7件（25％）。如附表14。               

 

附表 14    問卷受訪人 101 年度提出陳情之方式 

   陳情方式                件數與比例  

  以陳情書提出           22（ 75％） 

親自前來本處 

當面言詞陳情 

           7（ 25％） 

   合      計           2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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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處回覆陳情人之處理天數： 

    回收問卷受訪人回答本處回應陳情案件之處理天數，以10天 

內回覆有20件（68％）居多，11-20天內回覆有8件（27％） 

次之，回覆天數在31天以上者有1件（3％）。以上如附表15 

。查該31天以上才回覆之個案，因適逢農曆春節9天連假期 

間，當事人誤認該期間為公文處理期限。           

 

附表 15    問卷受訪人回答本處回覆陳情案件之天數 

 受訪者回答本處回覆之天數 件數與比例  

 10 天內      20（68％）     

 11─20 天       8（27％） 

 31 天以上       1（ 3％） 

        合       計      29（100％） 

 

（四）受訪者以前是否曾就同一案件向本處提出陳情： 

 1、受訪人回答是否曾就同一案件向本處提出陳情，回答「否」 

者有28件（97％）居多，以前曾陳情過者只有1件（3％） 

。如附表16。 

2、前述以前曾陳情之案情，查係去年100年度其陳情違章建築 

可否補照乙案，因其自用農舍容許建築高度及樓層，尚待本

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成果，辦理土地分割及訂樁後，始可

補照。案經本處積極辦理上述作業後，陳情人今年度再提出

陳情時，本處環境維護課建照審查承辦人及秘書等人，協助

修改其設計圖說，嗣經本處同意其建築執照在案。爰陳情人

感受本處有關人員熱心細心之協助，乃於問卷內表達出「完

全解決其困難」、以及「非常滿意本處表現」。           

 

附表 16   以前是否曾就同一案件向本處提出陳情  

以前是否曾就同一案件陳情 件數與比例  

            否      28（97％）     

            是       1（ 3％） 

          合  計      29（100％） 

 

（五）受訪者是否就同一案件向多機關提出陳情： 

受訪人回答是否就同一案件向不同機關陳情，回答「否」者， 

有26件（90％）居多，回答「是」者，只有3件（10％）。查 

回答「是」者，係因其陳情案情，亦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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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權責事務，乃分向不同機關陳情，與本處無直接相關。 

  如附表17。 

 

附表 17  是否就同一案件向不同機關陳情  

是否就同一案件向不同機關陳情 件數與比例  

         是       3（10％）     

         否      26（90％） 

       合   計      29（100％） 

 

（六）陳情人認為其問題解決了嗎？ 
     本題受訪人回答情形如下及附表 18： 

     1.完全解決者有 27 件（佔回收樣本總數之 93％）。 

  2.部份解決者共有 2 件（佔回收樣本總數之 7％）。 

   3.認為「完全沒有解決」、或本處「只是予以說明，未解決 

處置」者：0 件。 

（特別說明：此二問項於上（100）年度之調查結果，受訪 

人認為其陳情案件「完全沒有解決」者有 3 件、認為本處 

「只是予以說明，未解決處置」者有 2 件。而本（101） 

年度則未再出現此負面評價）。 

 

    附表 18        陳情人認為其問題解決了嗎？ 

      問題解決之程度    件數與比例 
完全解決      27（93％） 

 部份解決 2（ 7％）     
 完全沒有解決       0（0％）  
 只是提醒本處注意改善       0（0％） 
      合計總件數      29（100％） 

 

（七）陳情人感受之滿意程度： 
     本題受訪人回答情形如下及附表 19： 

     1.非常滿意者有 25 件（佔回收樣本總數之 86％）。 

  2.滿意者有 3 件（佔回收樣本總數之 10％）。 

   3.認為「普通」者：1 件（佔回收樣本總數之 3％）。 

  4.本年度抽樣調查並無「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之感受 

表現。 

  （註：100年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尚有佔回收樣本總數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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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陳情人感受「非常不滿意」，101年度則有改善） 

 

附表 19    陳情人感受陳情案件處理結果之滿意程度 

     滿意尺度    件數與比例 
非常滿意      25（86％） 

      滿意 3（10％）     
      普通       1（ 3％）  
      不滿意       0（0％） 
      非常不滿意       0（0％） 
      合計總件數      29（100％） 

 

（八）陳情人是否重複提出陳情： 
     本題受訪人回答情形為： 

     1.「是」有 1 件（佔回收樣本總數之 3％）。 

  2.「否」有 28 件（佔回收樣本總數之 97％）。 

    

（八之一）陳情人為何重複提出陳情： 
     承第八題，有1人回答「有重複提出陳情」，查係該陳情人針對

民宿應辦理「公共安全檢查與申報」之房間數另有圖說計算後

新事證，認為可免報，乃重新提出陳情。案經本處查證確實後 

，也順應陳情人之新請求，同意其免申報而完全解決其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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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請願案件：101年度本處未曾受理請願文案。 

 
柒、人民訴願、訴訟案件統計（暫時統計至101年7月31日） 

 

一、案件屬性分析： 

101年度共受理7件，屬行政違失之舉發2件（佔28％），行 

政權益之維護者5件（佔72％），詳如附表20。 

 

附表 20     101 年度人民訴願、訴訟案件屬性統計表 

人民訴願、訴

訟案件屬性 

行政違失之舉發者 行政權益之維護者 

件數 2 5 

百分比 28％ 72％ 

 

二、訴願、訴訟案件內容分析 

（一） 聲請廢除墾丁國家公園計畫2 件（行政權益之維護者）。 

（二） 不服本處辦理第三次墾丁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之結果者       

2 件（行政權益之維護者）。 

（三） 不服農業生產必要設施許可被撤銷案１件（行政權益之維

護者）。 

（四） 聲明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之成立與設立，違背國家公園法

案１件（行政違失之舉發者）。 

（五） 要求本處就訴願人所送之「補充訴願書」答辯者1 件（行

政違失之舉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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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檢討總結 

  一、有關民眾前來陳情、或透過訴願主張緩拆違建之案件，今 

年有44件，與100年同時期有91件相較，今年之陳情案件 

已減少47件，減幅達51％，大幅減少，此為今年最大之特 

色。大幅減少之主因，係因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成果 

及新規定於100年11月15日公告實施，對於建築之高度或 

樓層、建蔽率、非建地改劃為建地之筆數增加等新規定， 

暨配合第三次通盤檢討成果即將實施而緩辦違建拆除作業 

等因素，讓許多民眾的建築需求瓶頸得以抒解，可以請照 

或可補照者也增加，因此，違建須拆除數減少，相對陳情 

人也少了！這是本處正視民情民困，提出解決對策之成效。 

    二、今年截至7月為止，民眾陳情不必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之案件，有25件，此與100年同時期有4件比較，有 

增加趨勢。增加主因，係因內政部100年7月函示自同年10 

月1日起凡民宿客房數在5間以下、或民宿之建築樓層在6 

層以下者，均可檢據證明文件申請不必申報。此項新規定 

有利於民眾，本處乃主動、全面函告民宿負責人提出申請 

。民宿負責人乃踴躍提出申請「不必申報」，此等案件數 

才會增加，而這項增加，卻是本處主動為民服務的正面表 

現。 

    三、今年陳情人寄回或送回之問卷多達29件，與100年只有15 

件回收數相比，今年增幅將近1倍。增加主因，係因本處 

在接見陳情人時，承辦人鼓勵陳情人踴躍填卷，但陳情人 

有其自主意識，會否填卷、會否寄回或送回本處，難以掌 

握，惟主動鼓勵之舉，也獲致增加回收數之正面效果，殊 

為不易，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四、由回收問卷之滿意尺度來看，對於本處處理陳情案件之努 

        力，只有1位受訪者人表達「尚可」，其他有97％之受訪 

人表達滿意或非常滿意，顯示本處此項作為，陳情人尚能 

接受。但此僅是抽樣及回收問卷之結果，本處不應以此自

滿，因仍有七成多的陳情人未表態，相信對於本處作業與 

處理情形，內心感受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者，可能仍大有 

人在。故而本處仍應更加虛心領教及誠懇服務，全力化解 

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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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訴願、訴訴案件之避免與解決，欲圓滿解決的難度相對 

較高： 

由於類此案件常涉及民眾違反規定、或受限法令或契約條 

款等因素，本處對於民眾所提之訴願或訴訟內容，經常無 

法撤銷處分或接受其條件，均須藉助司法裁決解決個中爭 

議點，但本處也會誠懇自我檢討有無轉寰之空間，盡力釋 

出善意，期待雙方之減失都能降至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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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建議  
        謹就本年度發生之陳情、訴願或訴訟案件，經檢討分析後 

提出建議如下：  

一、對於園區各項公共設施應有健全巡檢與績效評鑑機制： 

本年度民眾陳情改善園區道路路面平整度、公共設施更換 

、修復、或加設安全設備、公廁髒臭等事件，查該等事件 

均涉及本處相關課站平常檢查控管機制及有無標準作業流

程等課題，故如何更加落實標準查修作業程序，及早發現 

問題，早日加以處理或維護，即可改善及減少民怨，並可 

避免不便民或國賠之情事發生。 

 

    二、對於申請建築執照之法令與作業流程，應持續利用各種管 

       道加強宣導： 

      雖然今年民眾前來陳情、或透過訴願主張緩拆違建之案件 

，較100年減少許多（減幅達51％），但部分民眾對申請建 

築執照之法令與作業流程，仍不知悉或不甚理解，造成部 

分民眾誤認申請建築執照一定不會准、或甚難申辦，而未 

經許可即貿然動工興建建築物，在補照未果或無法補照之 

情形下，四處陳情緩拆，或直接訴請撤銷處分，增加機關 

與民眾雙輸之局面。故加強法令宣傳、主動輔導協助之舉 

，更顯必要及關鍵。 

    

三、檢討簡易水土保持、預先環境影響評估、建築執照應檢送 

文件可否簡減化；以及應確實檢討本處審查流程可否再簡 

化，縮短許可、發照之時程，勿讓申請人長時間等待。 

    

四、檢討建築師、水土保持技師受理開發許可、建築執照之案 

件之收費標準，並建議公會考慮降低收費，創造民眾願意 

申辦、有能力負擔費用之條件，才能減少違法、違建案件 

層出不窮。 

 

五、創設到府服務之新措施： 

       針對民眾不易瞭解之建築管理、土地開墾及利用、違反國 

家公園法案件、社區營造案件、農村再生計畫申請案等， 

由本處定期派員至申請人、義務人、社區協會、土地所有 

權人、屋主之住家、工作處所，就近進行簡報或詳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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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解決民眾之疑惑，促進法律觀念直接、有效的通達，避 

免溝通盲點發生，並降低民眾先斬後奏式之違法模式。 

    

六、100年11月15日已公告墾丁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案件， 

應儘速執行各項後續作業，以利增進民眾之權益，減少違 

章建築之件數，降低民怨。 

    

七、加強國家公園法、建築法令之行銷宣導： 

本年度民眾陳情或訴願請求撤銷違反國家公園法、建築法 

之行政處分者有7件，顯示部分民眾對於國家公園法、建 

築法，仍不知悉或不甚理解，顯示禁制、宣導之告示牌設 

立位置不明、設立數量不足、法令宣導不充分及不公開透 

明等原因，都會造成部分民眾誤犯法條而受罰。故本處應 

利用各種媒介、或時機，加強宣導及講解國家公園法、建 

築法之條文內容，指導或導正民眾認識該法，而不致誤犯 

。對於情節較輕者可配合環境教育機制，及時導正行為人 

之心態，避免再犯，可減少違法案件之件數，隨之亦可減 

少陳情或訴願之機率發生，減省人力、物力之耗損。  

 

八、加強單一窗口免付費專線電話0800-861-321把樂意‧當愛 

意之宣傳與服務能量： 

今年陳情人利用此免費服務者，也只有22通來電（佔總來 

電之4.8 ％），顯示此一單一窗口免付費服務的能量仍有 

擴展空間。建議對策為─ 

（一）為打響專線電話號碼之知名度，以及提昇民眾易記， 

本處今年已徵求押韻創意口號，並確定最貼近專線號 

碼之諧音口號。今年已利用各種管道大力推廣諧音口

號，預期利用率之目標再增加三成（約140通）之來 

電量。 

（二）明年起亦應有計畫定期性大力廣為宣傳，增加民眾容 

易記得此一專線號碼，可善用此一管道，讓陳情案件 

可在多元化管道中輕易提出，讓本處可廣蒐民情、民 

怨、民困，並深化為努力化解民怨之動力。 

   

九、網路總機遠距、線上專人服務之成果，並不彰顯，顯示此 

單一窗口服務，有待使用政策性工具（如加強宣傳行銷、 

對於即時通之來電者給予贈品等）來擴展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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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未來努力方向 
           本處極為重視人民陳情案件之處理，並訂定相關作業 

規範，由行政室加以執行管考，故同仁處理陳情或訴願案 

件均能「解決民困、助民利民」為指導方針，主動積極尋 

求解決民困、民瘼之方，因此可獲致良好的滿意度，及解 

決問題的成效。 

 

今為因應電子化、 IT 科技服務的時代，本處每項決 

策、施政計畫的擬訂、以及每一項行政作為的執行，可能 

遭遇到的質疑與挑戰，將更為嚴峻。因此，如何減少陳情 

或訴願案件，善用電子化行銷與行政服務的手段，成為不 

可或缺的施政理念。讓民眾深入認識、瞭解相關法令與本 

處施政措施，並透過電子網路提供諮詢、給予協助，可厚 

實民眾對於本處的信任感及依存度，當可拉進政府及民眾 

間之距離。 

 

又接獲各種管道之外部意見時，應加強吸納、檢討改 

進、忠誠回應的回饋作業，增進民眾的滿意度。機關內部 

亦應加強「績效內控、自我診斷、鼓勵提案、創新創意」 

的機制，經由檢討過程發掘問題，進而責成限期改進，並 

建立效率與品質的衡量指標，以及執行評核獎懲，促進同 

仁主動積極解決民困，進而提昇機關整體的服務品質。民 

眾陳情或訴願案件日益減少，乃是本處實施提昇服務品質 

的工作目標，本處同仁仍須不斷努力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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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壹、附件  


